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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名国成审字【 2024】第 0522 号

北京映光公益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映光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

关财务报表附注。

一、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基金会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3 年度的

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基金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

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

提供了基础。

三、其他信息

基金会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年度工作报告中涵盖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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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发

表任何形式的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

考虑其他信息是否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

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

报告该事实。在这方面，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四、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基金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基金会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事项，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基金会、终止运营

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过程。

五、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

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

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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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

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

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

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

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

重大错报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

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

理性。

（四）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

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基金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

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

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

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基金会不能持续经营。

（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

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

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下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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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映光公益基金会

2023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映光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曾用名“北京金穗公益基金会”。是经北京

市民政局登记于 2018年 08月 27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200万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53110000MJ0178852B，登记证书有效期为 2023年 6 月 6 日至 2027年 10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为李德光，住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5号院 1号楼 5层 550室。

业务主管单位：无。

业务范围：资助贫困家庭、贫困老人改善生活；资助贫困学生就学、贫困患者就医；资助贫

困学校基础设施改善。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本基金会未设立分支机构。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基金会不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运营产

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照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

基金会 202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2023年度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一）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会计期间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二）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的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以实际成本计量。

（四）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收支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的市场汇价（中间价）折合为人

民币记账，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用途及性质

计入当期筹资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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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指本基金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的投资。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

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六）应收款项

本基金会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期末，应当分析应收款项

的可收回性，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确认坏账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

（七）存货

1、存货分类

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了出售、捐赠仍处在生

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本基金会取得存货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在发出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个别计价法，确

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3、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基金会存货采取“永续盘存制”并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

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

额内转回。

（八）长期投资

本基金会的长期投资包括：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等。

1、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

且无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应当将实际取得价款与投资

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2、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权投资应当按照票面价值与票

面利率按期确认利息收入。长期债券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债券面值之间的差额，在债券持续时

间，按直线法于确认债券利息收入时予以摊销。处置长期债权投资时，实际取得的价款与投资账

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3、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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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九）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标准

固定资产是指本基金会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2、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3、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即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率确定其

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家具 5年 5% 19%

电子设备 3年 5% 31.67%

4、不计提折旧的资产

本基金会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

并作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文物文化资产核算，不计提折旧。

（十）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应当按照所建造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实际发生的全部必要支出确定其工程

成本，并单独核算。

（十一）无形资产

本基金会无形资产是指为开展业务活动、出租和管理目的而持有的且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

性长期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

实际成本计价，无形资产在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

（十二）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基金会接受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十三）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基金会将其确认为负债，以清偿该负债所

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予以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列项目予以反映：

1、该义务是基金会承担的现时义务。

2、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或服务潜力的资源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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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十四）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

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十五）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本基金会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

入。收入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本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1、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商品销售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收入。

本基金会对交换交易产生的收入按以下方法确认收入实现：

（1）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

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

基金会；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2）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

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或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基金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

2、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对非交换交易形成的收入本

基金会按以下方法确认：

（1）对于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

（2）对于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3）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

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4）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捐赠方在捐赠时，应当提供

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接受捐赠方不得向捐赠方开具

公益性捐赠票据，不确认为捐赠收入。

（5）本基金会接受的劳务捐赠，不确认为收入。

（十六）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基金会的费用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

1、业务活动成本核算本基金会为了实现业务活动目标、开展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

的费用。

2、管理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组织和管理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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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筹资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4、其他费用核算本基金会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或筹资费用中的费用。

（十七）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基金会无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五、税项及税收优惠

本基金会 2023 年未取得税前扣除资格，未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1、现金 人民币

2、银行存款 人民币 4,739.42 53,123.85

合 计 —— 4,739.42 53,123.85

（二）应收款项

1、应收款项明细

应收款项类别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1）应收账款

（2）其他应收款 10,400.00 10,400.00

合 计 10,400.00 10,400.00

2、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账龄

账 龄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1年以内 10,400.00 10,400.00

合 计 10,400.00 1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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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应收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数 年末数

欠款时间
欠款

原因
账面余额

占其他应收

款总额的比

例

账面余额
占其他应收

款总额的比

例

曹慧杰 10,000.00 96.15% 2023年 房租押金

杨国明 400.00 3.85% 2023年 垫付水电费

合 计 10,400.00 100.00% —— ——

（三）存货

存货种类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采购的物资 110,000.00 110,000.00

2、接收捐赠的物资 2,538,947.00 2,000,000.00 2,004,723.00 2,534,224.00

合 计 2,538,947.00 2,110,000.00 2,114,723.00 2,534,224.00

（四）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1、固定资产类别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固定资产原价 71,800.00 5,098.00 76,898.00

其中：电子设备 5,098.00 5,098.00

运输工具 71,800.00 71,800.00

（2）累计折旧 68,210.00 3,993.59 72,203.59

其中：电子设备 403.59 403.59

运输工具 68,210.00 3,590.00 71,800.00

（3）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3,590.00 5,098.00 3,993.59 4,694.41

其中：电子设备 5,098.00 403.59 4,694.41

运输工具 3,590.00 3,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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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资产用途

用 途

年初数 年末数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1）自用 71,800.00 68,210.00 3,590.00 76,898.00 72,203.59 4,694.41

（2）出租

合 计 71,800.00 68,210.00 3,590.00 76,898.00 72,203.59 4,694.41

（五）无形资产

项 目 初始价值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财务软件 2,166.66 2,166.66

合 计 2,166.66 2,166.66

（六）应付款项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其他应付款 400.00 400.00

2、应付账款

合 计 400.00 400.00

（七）应付工资

项 目 期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188,533.33 188,533.33

合 计 188,533.33 188,533.33

（八）应交税金

税费项目 期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个人所得税 3,712.70 1,600.21 2,112.49

合 计 3,712.70 1,600.21 2,112.49

（九）净资产

1、净资产类别



北京映光公益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15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非限定性净资产 2,205,614.32 5,454,996.80 5,403,710.11 2,256,901.01

（2）限定性净资产 343,428.76 328,636.00 328,636.00 343,428.76

合 计 2,549,043.08 5,783,632.80 5,732,346.11 2,600,329.77

2、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 51,286.69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51,286.69元。

（十）捐赠收入

1、捐赠收入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限定性捐赠收入 328,636.00

其中：货币捐赠 328,636.00

非货币捐赠

（2）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5,454,738.90 2,538,497.00

其中：货币捐赠 3,454,738.90

非货币捐赠 2,000,000.00 2,538,497.00

合 计 5,783,374.90 2,538,497.00

2、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本基金会 2023年未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3、大额捐赠收入

2023年度本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5,783,374.90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以上的大额捐赠收

入列示如下：

捐赠方

本年发生额

捐款用途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合计

（1）水互帮(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天津

分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未限定用途其中：货币捐赠

非货币捐赠 2,000,0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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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方

本年发生额

捐款用途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合计

（2）北京学海知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430,000.00 1,430,000.00

未限定用途其中：货币捐赠 1,430,000.00 1,430,000.00

非货币捐赠

（3）宝茂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400,000.00 1,400,000.00

未限定用途其中：货币捐赠 1,400,000.00 1,400,000.00

非货币捐赠

（4）上海隆通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00 300,000.00

未限定用途其中：货币捐赠 300,000.00 300,000.00

非货币捐赠

合 计 5,130,000.00 5,130,000.00 ——

（十一）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利息收入 257.90 657.52

2、固定资产清理收入

合 计 257.90 657.52

（十二）业务活动成本

1、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项目成本 5,227,540.91 423,883.45

合 计 5,227,540.91 423,883.45

2、资助其他基金会

本基金会 2023年未资助其他基金会。

3、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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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慈

善服务和

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

的人员报

酬、志愿

者补贴和

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资

发生的相关

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1）灾害救

助
2,053,461.00 44,530.00 1,984.56 2,099,975.56

（2）“饮光公

益”助学活动
328,636.00 1,153,336.18 44,530.00 635,638.96 1,833,505.14

（3）助医捐

助
897841.21 44,530.00 942,371.21

合 计 328,636.00 4,104,638.39 133,590.00 637,623.52 4,875,851.91

4、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慈善总

支出%
用 途

（1）灾害救助
中共北京东湖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支部委员会
1,932,707.00 36.97% 资助物资

（2）“饮光公益”助学活

动
北京市房山区博识学校

248,020.48
4.74% 资助改善 生活

（3）“饮光公益”助学活

动
西昌市川兴麻卡小学 233,600.00 4.47% 资助学生改善生活及书

籍物资等

（4）“饮光公益”助学活

动
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 600,000.00 11.48% 人大学术基金

（5）“饮光公益”助学活

动

北京首奥置业有限公司香格里拉酒

店分公司
197,626.00 3.78% 活动费用

（6）“饮光公益”助学活

动
北京博贤众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39,930.00 4.59% 活动费用

（7）助医捐助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社会福利中

心
744,785.00 14.25% 资助物资

（8）助医捐助 乐陵中康医院有限公司 152,176.21 2.91% 资助病患

合 计 —— 4,348,844.69 83.19% ——

（十三）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219,715.14 47,325.43

2、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227,735.37 9,672.29

3、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52,633.59 140.76

4、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4,721.10

合 计 504,805.20 57,1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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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的说明

（一）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

关系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

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

购买服务

基金会接受关

联方捐赠

本年发生

额
余 额 本年发生额 余 额 本年发生额

水互帮(海南)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分公司
主要捐赠人 2,000,000.00

北京学海知新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理事来源单位
1,430,000.00

宝茂投资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主要捐赠人 1,400,000.00

上海隆通贸易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300,000.00

（二）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 2023年无关联方未结算应收款项。

（三）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 2023年无关联方未结算预付款项。

（四）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 2023年无关联方未结算应付款项。

（五）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本基金会 2023年无关联方未结预收款项。

八、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一）工作人员工资薪酬情况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管理费用
业务活动

成本
合计 管理费用

业务活动

成本
合计

1、工资、奖金、

津贴和补贴 188,533.33 188,533.33 35,300.00 310,000.00 345,300.00

2、社会保险费 30,141.81 30,141.81 26,846.16 53,726.16 80,572.32

3、住房公积金 1,040.00 1,040.00 28,800.00 28,800.00

合 计 219,715.14 219,715.14 90,946.16 363,726.16 454,6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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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在基金会领取薪酬的情况

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年薪酬额

李德光 北京盛宸展业投资有限公司 理事长

毛基业 北京学海知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理事

张建明 北京学海知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理事

倪家骧 首都医科大学疼痛生物医学研究 理事

尹建新 北京学海知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秘书长

合 计 —— ——

九、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限制或用途限制的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 2023年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具体如下：

项 目 来 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条件

1、“饮光公益”

助学活动
社会捐赠 328,636.00 328,636.00 用途限定

2、生命绿洲 社会捐赠 343,428.76 343,428.76 用途限定

合 计 —— 343,428.76 328,636.00 328,636.00 343,428.76 ——

十、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一、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二、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三、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四、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五、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其他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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